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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欠薪”入刑多年成效彰显

主持人:

为了震慑恶意欠薪行为， 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刑法》 在

2011 年修订时增设了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并在 2013 年

1 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相关司法解释。

近年来， 恶意欠薪问题虽仍未绝迹， 但在相关机制不断完

善、 刑事处罚有力震慑之下， 欠薪情况总体来说得到了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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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日报》报道，江苏省

人社厅、省高院、省检察院和省
公安厅日前联合举行根治拖欠

农民工工资工作新闻通气会，通
报开展根治欠薪冬季攻坚工作

情况，明确江苏省将确保春节前

涉及农民工工资案件及时动态
清零，确保农民工拿到工资安心

回家过年。

据江苏省人社厅劳动保障

监察局局长张景亮介绍，去年全

省人社部门共立案查处欠薪案
件 6635 件，为 6.9 万人追发工

资 4.26 亿元 ， 同比分别下降

29.67% 、49.34%和 35.84% ，

保持连续 4 年“三下降”。 为根治

欠薪， 江苏省还将采取系列措
施，在全社会营造不敢欠 、不能

欠、 不想欠的氛围， 确保 2020

年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农民工遭遇欠薪怎么办？ 江

苏省畅通“信、访、网、电”四位一
体的诉求表达渠道，在省人社厅

门户网站开辟“根治欠薪 ”举报
投诉专栏，在建设工地等农民工

集中的地方张贴 “我的工资”维

权二维码，向农民工定向发送维

权服务短信，线上线下广泛接收
农民工反映的线索信息，确保农

民工投诉“有门”、维权有助。

解决拖欠工资问题关系到

广大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关系到

社会和谐稳定。 江苏省去年调整
成立省政府根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工作领导小组，将成员单位扩
充至 22 家， 增强根治欠薪宣传

引导、分类监管、行政司法联动、

统计监测和信访处置等工作职
责，形成齐抓共管、上下联动的

工作格局。

江苏省建有全省联动的劳

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和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服务“两大平台”，打
破地域限制，对欠薪案件进行协

同办理和全程监督，实现 “一点
举报投诉，全省联动受理”。 去年

平台共接受举报投诉 3.24 万

件，其中四成以上为异地举报投
诉。

工程建设领域是农民工工
资拖欠问题发生的重点领域。 为

从源头堵住欠薪漏洞，江苏省人

社、住建等部门联合推行实名制

管理、工资专用账户 、按月足额
支付工资三项核心制度，充分运

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 ，建设互
联互通的建筑工人信息管理服

务平台，通过人数比对 、工资专

用账户和银行代发工资金额比
对， 精准监管工资支付情况，实

现三项制度“一体化”管理，并率
先与全国平台对接。

当天的新闻通气会上，江苏

省高院公布了 4 起农民工工资
拖欠的典型案例。 近年来，江苏

省持续加大行政司法联动打击
欠薪力度， 对欠薪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江

苏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
刘庆阳表示 ， 对于恶意欠薪犯

罪，全省公安机关始终保持 “零
容忍”， 去年以来全省各级公安

机关共立案侦办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犯罪 290 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 235 名，通过主动介入、 严厉

打击， 全省案件数 、 抓获人数
同比分别下降 5.8% 、 5.2% ，

已连续 5 年同比降幅超过 5%。

江苏：欠薪案件数连续4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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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处

罚手段，“恶意欠薪”入刑，本身并不

能解决欠薪问题。 只是作为一种刑

罚措施， 它对恶意欠薪者有一定的

威慑作用。

对于欠薪行为， 相较于民事途

径的自力救济， 行政机关的介入和

处罚，刑罚应当是最后的手段。

就刑法的规定本身来看，“恶意

欠薪”入罪需有“以转移财产、逃匿

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有关部门

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等要素。

之所以要设置这些条件， 也体

现了立法者极为慎重的态度。

从根本上说， 欠薪是民事领域

的问题，劳动者要拿到欠薪，主要还是

得通过民事途径， 或者由相关职能部

门介入予以督促和查处。

刑法能让恶意欠薪者受到惩处，

但它本身并不解决劳动者的欠薪问

题。 为了实现使劳动者拿到欠薪的根

本目的，立法时才特地规定“尚未造成

严重后果， 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 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可见在欠薪问题上， 刑事处罚是

手段，但不是目的。

因此，保护劳动者不受欠薪之苦，

刑事应当是、也只能是辅助手段。使劳

动者的自力救济更加畅通有力， 让职

能部门的介入更加给力， 这才是治本

之道。

刑事处罚是最后手段

对于欠薪行为， 相较于民事途径的自力救济， 行政机关的介入和处

罚，刑罚应当是最后的手段。

根治还须系统工程

李晓茂： 无论是欠薪赔偿还

是刑事制裁，都已经是“马后炮”，

是欠薪之后的措施。 要治理欠薪

问题，必须事前事后都有手段，根

治还须系统工程。

从大的方面来说， 这需要社

会诚信制度的完善。 只有当进了

黑名单就寸步难行时， 包括欠薪

在内的各种“老赖”才会感受到切

实的压力。

目前， 我国对失信被执行人

的惩戒力度在不断加强， 法院的

执行力度也不断增强。 除了公开曝

光之外，通过信用信息的联网，这些

“老赖”还面临各种限制。

从劳动关系方面来说， 国务院

办公厅多年前曾印发 《关于全面治

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要

求到 2020 年，形成制度完备、责任

落实、监管有力的治理格局，使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努

力实现基本无拖欠。

为此， 国务院制订了不少治本

之策，比如建立工资专用账户、推行

银行代发工资、 设立工资保证金制

度等。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审

判执行工作的通知》，部署开展相关

工作。国务院近日公布了《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 从落实主体责

任、 规范工资支付行为等方面对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作出了规定。 正

是通过持续的、系统性的制度建设，

才使得恶意欠薪问题在近几年持续

减少。

国务院近日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从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工资支付行为等方面对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作出了规定。 正是通过持续的、系统性的制度建设，才使得恶意欠薪问题在近几年持续减少。

潘轶：从《刑法》设立“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到最高院发布相关司

法解释，再到地方性解释的出台，相

关标准的日益细化和规范化， 无疑

有利于对恶意欠薪入刑， 最大限度

地实现立法的目的。

《刑法》在 2011 年修订时，首次

规定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即：

“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

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数额

较大，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

不支付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

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

后果， 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 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

然而这一刑法规定本身过于空

泛， 导致实践中司法机关大都无所

适从，入刑的案例少之又少。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3 年

1 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审理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对入刑情节作了进一步的细

化， 同时设定了一些具体数值作为标

准，比如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

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一）拒不

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

酬且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

（二）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

报酬且数额累计在三万元至十万元以

上的”。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地区经济发

展并不平衡， 不同地区劳动者的平均

收入、 最低工资标准等数值都有较大

差异，因此最高院在《关于审理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中设定了相关数值标准，其

范围相对来说还是较大的。

同时这一解释中也明确提出，“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在前

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 研究确定本地

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 报最高人民

法院备案”。

此后，多地陆续出台了细化标准，

推动了“恶意欠薪”入刑的落实，起到

了较好的作用。

细化标准有利于入刑

从《刑法》设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到最高院发布相关司法解释，

相关标准的日益细化和规范化，无疑有利于对恶意欠薪入刑。


